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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街道，区各办局：
    为鼓励招商引资，充分调动区内外一切积极因素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，促进我区外向型经济健康快速发展，确保“小区做强区,建设东大门”任务的顺利完成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奖励原则及对象
物质奖励原则。对成功引进外资到我区的国内外公民、团体或组织进行物质奖励，我区专业招商人员除外。
二、外资引进方式及项目范围
引进外资是以独资、合资、合作方式投资于我区。
外资项目范围：
1、生产型项目(包括外商独资项目和外商在我市收购、兼并、参股及合资、合作项目)
    2、商贸、旅游、娱乐项目
    3、科教文卫项目
    4、高新技术及技术转让项目
    5、国家允许的其他外资项目
三、奖励标准
（一）对引荐外商来我区投资的有功者，在外资到帐验资后，按下列标准折合人民币奖励：
引进外资在100万美元以下的，按实际到位额的2‰予以奖励；
引进外资在100万美元以上（含100万美元）、500万美元以下的，按实际到位额的3‰予以奖励；
引进外资在500万美元以上（含500万美元）、1000万美元以下的，按实际到位额的4‰予以奖励；
引进外资在1000万美元以上（含1000万美元）、3000万美元以下的，按实际到位额的5‰予以奖励；
引进外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（含3000万美元）的，按实际到位额的6‰予以奖励。
（二）对引进特大外资项目的，除按上述规定奖励外，另行嘉奖。
四、引资者身份认定及奖金申领程序
（一）引资者身份需得到区外经局的书面认定。同一个项目一般只认定一个引资者。如投资者委托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引资者，视为一个引资者团队。
（二）对社会引资者的奖励，在外资实际到位后，按如下程序办理：
1、如外资一次到位，引资者可持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及相关材料，到相应的归口管理部门办理申领手续。如外资分期到位，一般在年末对当年度到位外资作出统计后按当年实际到位外资申领。
2、引资者团队申领奖金，不论人数多少，奖金总额不变，须书面委托其中一人具体办理。奖金如何分配由引资者团队自行商议。
3、引资者可自行办理、也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奖励申领手续。
4、奖金均以人民币支付。
五、奖金来源及管理
（一）奖励资金由项目所在地同级财政负担。
   （二）奖励给引资者的奖金，引资者应依法纳税。
（三）由区外经局、财政局、监察局组建工作小组，负责对区级奖励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。对违反奖励规定的，要及时纠正并追究责任。对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骗取奖励金的，要予以追回。行为触犯刑律、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区外经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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